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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认证规则 

 

 

0  前言 

本规则由方圆标志认证集团发布，发布日期为：2013 年 8月 15日； 

2015年 5月 5日第一次修订，修改的内容为：格式调整 

a） 删除以下认证单元依据的标准: 

醇酸清漆 HG 2453-1993；各色醇酸磁漆 HG/T 2576-1994；硝基清漆 HG/T 2592-1994。 

b） 各色聚氨酯磁漆（双组份）的认证依据变更为：HG/T2454-2014； 

c） 合成树脂乳液外墙涂料认证依据变更为：GB/T 9755-2014 

d） 修改了水性涂料单元的划分方式和检测方法详见附件 1。 

1 认证范围及依据标准 

本规则适用于涂料产品的质量认证、各类以水为溶剂或以水为分散介质的涂料产品的环保认证、建筑表

面隔热保温用涂料的节能认证。其认证单元划分和相应标准见表 1： 

表 1  产品范围及依据标准 

序

号 
认证产品单元划分 依据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备注 

1 

醇酸清漆 GB/T 25251-2010 醇酸树脂涂料 
  

 

各色醇酸调合漆 GB/T 25251-2010 醇酸树脂涂料  

各色聚氨酯磁漆（双组份） HG/T 2454-2014 溶剂型聚氨酯涂料（双组分）  

各色醇酸磁漆 
醇酸磁漆（室内用） 

GB/T 25251-2010 醇酸树脂涂料  
醇酸磁漆（室外用） 

溶剂型聚氨酯涂料 

溶剂型聚氨酯涂料（双组份 清

漆） 
HG/T 2454-2014 溶剂型聚氨酯涂料（双组分）  

溶剂型聚氨酯涂料（双组份 色

漆） 

潮（湿）气固化聚

氨酯涂料（单组

分） 

木器用涂料 

HG/T 2240-2012 
潮（湿）气固化聚氨酯涂料（单

组分） 
 

金属用涂料 

硝基清漆 GB/T 25271-2010 硝基涂料  

各色硝基外用磁漆 HG/T 2277-1992 各色硝基外用磁漆  

本认证规则版权归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所有，任何组织及个人未经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

公司的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法律要求除外）。 

关于产品认证更多信息，请登录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网站，或与以下地址联系：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33 号 

邮编：100048 

电话：010-68437373 

网址：http://www.cqm.cn 

E-mail：pct@cq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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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5271-2010 硝基涂料  

各色硝基底漆 HG/T 3355-2003 各色硝基底漆  

紫外光(UV)固化木

器漆 

地板用面漆 

HG/T 3655-2012 紫外光(UV)固化木器涂料  家具等木器用面漆 

通用底漆 

合成树脂乳液内墙涂料 

GB/T 9756-2009 合成树脂乳液内墙涂料 当产品用于室内

装饰装修时，需

同时检测 GB 

18582-2008 

GB 18582-2008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内墙涂料中有

害物质限量 

合成树脂乳液外墙涂料 

GB/T 9755-2014 合成树脂乳液外墙涂料 

 

GB 24408-2009 建筑用外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溶剂型外墙涂料 GB/T 9757-2001 溶剂型外墙涂料  

粉末涂料 
热固性粉末涂料 

HG/T 2006-2006 热固性粉末涂料  
环氧-聚酯粉末涂料 

氨基烘干清漆 

A01-1 氨基烘干清漆 
HG/T 2237-1991 A01-1 A01-2 氨基烘干清漆 根据企业的需求

选择合适的标准 
A01-2 氨基烘干清漆 

氨基烘干清漆 GB/T 25249-2010 氨基醇酸树脂涂料 

各色氨基烘干磁漆 

各色氨基烘干磁漆（I 型） 

HG/T 2594-1994 各色氨基烘干磁漆 

根据企业的需求

选择合适的标准 

各色氨基烘干磁漆（II 型） 

各色氨基烘干磁漆（Ⅲ型） 

非美术漆(Ⅰ型,分为室内和室外) 

GB/T 25249-2010 氨基醇酸树脂涂料 
美术漆(Ⅱ型) 

环氧酯底漆 HG/T 2239-2012 环氧酯底漆  

富锌底漆 
富锌底漆（1 型，无机富锌底漆） 

HG/T 3668-2009 富锌底漆  
富锌底漆（2 型，有机富锌底漆） 

2 建筑表面隔热保温用涂料 GB/T 25261-2010 建筑用反射隔热涂料  

3 水性涂料 HJ 2537-2014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性涂料  

注：当溶剂型涂料用于室内装饰装修时，需同时检测 GB 18581-2009《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2 认证模式 

2.1 认证模式 

产品检验+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3 认证实施的环节及要求 

认证实施环节：认证委托与受理、产品检验、初始工厂检查、评价与批准、获证后监督、证书到期复评。

一般情况下送样完成产品检验后再进行初始工厂检查，必要时在工厂检查时实施抽样。 

3.1 认证委托与受理 

认证委托人按认证单元委托认证，涂料认证单元划分见表 1，水性涂料认证单元划分见附件 1。不同认

证委托人、不同产品生产者、不同生产企业（场地）的产品作为不同的认证单元委托认证。 

3.1.1 所需资料 

认证委托人准备《认证申请书》和《产品描述》一式两份，一份提交认证机构，一份随样品送至指定实

验室。《认证申请书》和《产品描述》的信息及随附资料如下。 

（1） 认证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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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认证申请书》并提供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安全生产许

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CCC 认证证书（室内装饰装修用产品），产品注册商标证明复印件（如有），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或文件目录），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如有）等资料。 

（2） 产品描述 

产品描述包括关键原料及其供应方（供应方为经销商时应同时提供生产厂家名称）目录，申请认证产品

的单元名称及单元所覆盖的产品名称、规格型号、质量等级、产品生产依据的标准、有害物质限量控制要求

（限室内使用产品）；申请认证产品近一年内的型式检验报告（室内用产品含有害物质限量检测）及产品说

明；产品的加工工艺流程简述；生产/检测所需的主要设备、仪器清单。 

3.1.2 受理 

认证机构对认证委托资料进行审核，资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认证机构受理认证委托，签订认证合同

书；资料不符合要求的，认证机构通知认证委托人补充资料或修改信息；无法提供有效的资料的，认证机

构不受理认证委托。 

3.2 产品检验 

3.2.1 样品 

认证委托人根据认证机构的送样要求在合格产品中选取样品，具体数量见表 2，将选取的样品送到指

定实验室进行检测。 

必要时，认证机构指派抽样人员抽取样品，由认证委托人负责送到指定实验室。 

表 2   送样数量 

认证单元 样品数量 

涂料 
墙面涂料 2kg 

其他涂料 1kg 

建筑表面隔热保温用涂料 200ml 

各类以水为溶剂或以水为分散介质的涂料 500ml 

 

从下达检测任务起计算，一般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型式试验，有环境试验项目时可适当延长。因检测

项目不合格，企业进行整改和复试的时间不计在内。 

3.2.2 检验要求及检验结论 

3.2.2.1 涂料 

涂料检验项目为表 1中相应标准的全部适用项目。 

3.2.2.2 建筑表面隔热保温用涂料 

建筑表面隔热保温用涂料产品节能认证应符合表 3中的要求： 

表 3  建筑用反射隔热涂料产品节能检测指标及要求 

序号 项  目 指  标 依据标准 

1 
太阳光反射比，白

色 
≥0.80 GB/T 25261-2010 

建筑用反射隔热涂料 
2 半球发射率 ≥0.80 

3.2.2.3 水性涂料 

水性涂料环保检测项目见附件 1《水性涂料产品环保认证单元划分、认证依据及检测纲要》，检测方法

依据认证标准规定执行，认证标准须为现行有效最新版本。 

所有检验项目均符合认证用标准要求时，则判定为合格，如果有 1项检验结果不符合要求时，认证委

托人进行整改后重新送样检测，复检结果全部符合标准要求，则判定为合格，若仍有 1项，则判定为不合

格。 

如认证委托人对检验结果有异议时，应在十五日内，向认证机构申请复议或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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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初始工厂检查 

3.3.1 检查内容及要求 

工厂检查内容为依据 CQM01-A01-2013《方圆标志认证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进行的生产企业产

品质量保证能力的检查。工厂检查范围包括认证产品相关的所有生产场所、部门、人员及活动。初始工厂检

查时，生产企业应有认证的产品在生产。 

3.3.2 检查时间及人日数 

一般情况下，在产品检验合格后，再进行初始工厂检查。必要时，产品检验和工厂检查可同时进行。 

工厂检查人·日数根据委托认证产品的生产规模、产品种类及认证单元数来确定，一般 2-6人·日。 

3.3.3 检查结论 

工厂检查时未发现不符合项，检查结论为通过；工厂检查时发现严重不符合项，检查结论为不通过；工

厂检查时发现不符合项，允许工厂限期完成整改的，如工厂按时完成整改，检查结论为整改后通过，否则不

通过。 

如生产企业对检查结论有异议时，应五日内向认证机构申请复议或复查。 

3.4 认证结果评价与决定 

3.4.1 评价与决定 

认证机构对产品检验、工厂检查结论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后，向委托人颁发产品认证证书。 

认证实施过程中，产品检验不合格、工厂检查不通过时，终止认证。 

3.4.2 认证时限 

认证时限指自受理至颁发认证证书的限定时间，包括产品检验、工厂检查、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以及制

作证书的时间。产品检验时间一般为 20个工作日，从收到样品和检验费用起计算。不包括因检验项目不合

格而进行整改和复试的时间。工厂检查时间根据合同或与工厂具体确定，如工厂检查存在整改项，需视具体

情况延长检查时间。产品检验、工厂检查通过后，一般 20个工作日内颁发认证证书。 

3.5 获证后监督 

3.5.1 监督时间、频次 

一般情况下，获证 6个月后即可以安排年度监督，两次监督的间隔不超过 12个月。如不能如期接受监

督时，持证人应向认证机构提出申请并经批准，否则暂停认证证书。若发生以下情况可增加监督频次： 

1) 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查实为证书持有者责任的； 

2) 认证机构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认证依据标准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 有足够信息表明获证产品的生产者、生产企业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从

而可能影响产品一致性时。 

3.5.2 监督内容 

认证机构对认证产品及其生产企业实施获证后监督，以确保认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要求、并验证生产企

业的质量保证能力持续符合认证要求。 

获证后监督有跟踪检查和监督抽样检验两种方式，一般采取跟踪检查方式实施监督，必要时，根据现场

检查时的发现或认证机构年度监督抽样检验计划进行抽样检验。 

3.5.2.1 获证后跟踪检查 

根据 CQM01-A01-2013《方圆标志认证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对工厂进行跟踪检查，跟踪检查的

内容包括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检查人·日数一般为 1-3人·日。 

监督检查结论判定同 3.3.3. 

3.5.2.2 抽样检验 

必要时，监督时实施抽样检验，样品及检验要求同 3.2。 

抽样检验存在不合格项时，则判定该认证单元抽样检验不合格。 

如委托人对检验结论有异议，应在十五日内，向认证机构申请复议或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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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监督评价 

认证机构对监督检查、监督抽样检验结论进行评价，监督检查和抽样检验合格的，判定监督通过，认证

证书继续有效。监督检查不通过或监督抽样检验不合格时，或不能按要求接受监督，则判定监督不通过，按

规定对认证证书做暂停、撤销处理，停止使用认证标志。 

3.6 证书到期复评 

如认证证书到期后持证人需继续保持认证，持证人应在证书有效期届满三个月前提出复评申请。认证机

构对认证产品实施复评。必要时，送样或抽样进行产品检验。 

4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4.1 认证证书 

4.1.1 证书有效性的保持 

产品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3年，有效期内通过年度监督确保其有效性。有效期届满如需继续保持认证，在

证书有效期届满前进行复评。 

4.1.2 认证变更 

产品获证后，如果产品型号、产品所用关键原材料、证书内容等发生变更或认证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质量负责人等）发生变更时，认证委托人应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生产企业应确保变更后的产品符合产品

标准要求。 

4.1.2.1 涉及证书内容的变更 

如果在生产场所没有变迁的前提下，认证证书上相关内容发生变化时，证书持有者应向认证机构提出变

更。认证机构对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后，同意变更并换发认证证书，证书的编号、批准有效日

期保持不变。 

4.1.2.2 关键原材料的变更 

获证产品的关键原材料或供应商（生产者、生产企业）发生变化，应对产品的标准符合性进行确认，并

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一般情况下，提出变更时向认证机构验证标准符合性的试验报告等资料，备案并在跟

踪检查时进行验证，或由认证机构抽样验证。 

4.1.2.3 其他变更 

发生下述情况时，持证人应在 20 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报认证机构备案： 

1） 持证人（认证委托人）联系信息变更等，生产企业相关变化：法人、质量负责人、生产负责人更

改、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修订等； 

2） 重大设计、工艺更改，出现重大质量问题。 

4.1.3 证书的暂停、撤销、注销 

证书的使用应符合 CQM/K02-2013 《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使用规则》的要求。当证书持有者违反认证有

关规定或认证产品达不到认证要求时，认证机构按 CQM/K06-2013《产品认证证书批准、保持、暂停、注销

和撤销实施规则》对认证证书做出相应的暂停、撤消的处理。持证人可申请注销证书。 

4.1.4 认证范围的扩展、扩大 

持证人如需增加与已认证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的产品时（扩展），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或新认证委托。认

证机构根据初始样品覆盖范围，确定是否送样进行检验或在监督时抽样检验，样品和检验要求同 3.2。 

持证人如需增加与已认证产品不是同一认证单元的产品时（扩大），按初始认证要求委托认证。 

4.2 认证标志 

根据申请认证的种类，获证产品按 CQM/K02-2013 《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使用规则》分别使用如下认证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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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证书和标志的使用 

获证组织应建立产品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控制程序,按照 CQM/K02-2013 《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

使用规则》正确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5 认证收费 

按 CQM/K04-2013《产品认证收费规则》收取认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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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水性涂料产品环保认证单元划分、认证依据及检测纲要 

表-1 建筑涂料 

序号 单元名称 认证依据 检验项目 有害物限量 操作方法 

1.   

水性内墙涂料 

光泽（60°）≤10 

面漆 

 

HJ/T2537－2014 

邻苯二甲酸酯类、乙二醇醚类添加剂 — 现场检查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VOC） ≤50 g/L 按照 GB/T23986-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乙二醇醚及其酯类的总量 mg/kg — 按照 GB 24409-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游离甲醛 ≤50mg/kg GB/T 23993-2009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 ≤100 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铅 ≤9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镉 ≤75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铬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汞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2.   

水性内墙涂料 

光泽（60°）＞10 

面漆 

 

HJ/T2537－2014 

邻苯二甲酸酯类、乙二醇醚类添加剂 — 现场检查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VOC） ≤80 g/L 按照 GB/T23986-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乙二醇醚及其酯类的总量 mg/kg — 按照 GB 24409-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游离甲醛 ≤50mg/kg GB/T 23993-2009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 ≤100 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铅 ≤9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镉 ≤75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铬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汞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3.   水性内墙涂料 HJ/T2537－2014 邻苯二甲酸酯类、乙二醇醚类添加剂 —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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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漆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VOC） ≤50 g/L 按照 GB/T23986-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乙二醇醚及其酯类的总量 mg/kg — 按照 GB 24409-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游离甲醛 ≤50mg/kg GB/T 23993-2009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 ≤100 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铅 ≤9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镉 ≤75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铬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汞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4.   
水性外墙涂料 

面漆 
HJ/T2537－2014 

邻苯二甲酸酯类、乙二醇醚类添加剂 — 现场检查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VOC） ≤50 g/L 按照 GB/T23986-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乙二醇醚及其酯类的总量 mg/kg ≤100 按照 GB 24409-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游离甲醛 ≤50mg/kg GB/T 23993-2009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 ≤100 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铅 ≤9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镉 ≤75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铬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汞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5.   
水性外墙涂料 

底漆 
HJ/T2537－2014 

邻苯二甲酸酯类、乙二醇醚类添加剂 — 现场检查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VOC） ≤50 g/L 按照 GB/T23986-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乙二醇醚及其酯类的总量 mg/kg ≤100 按照 GB 24409-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游离甲醛 ≤50mg/kg GB/T 23993-2009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 ≤100 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铅 ≤9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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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涂料 

可溶性镉 ≤75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铬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汞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6.   
腻子（粉状、膏

状） 
HJ/T2537－2014 

邻苯二甲酸酯类、乙二醇醚类添加剂 — 现场检查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VOC） ≤50 g/L 按照 GB/T23986-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乙二醇醚及其酯类的总量 mg/kg ≤100 按照 GB 24409-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游离甲醛 ≤50mg/kg GB/T 23993-2009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 ≤100 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铅 ≤9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镉 ≤75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铬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汞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1.   
集装箱涂料 

底漆 
HJ/T2537－2014 

邻苯二甲酸酯类、乙二醇醚类添加剂 — 现场检查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VOC） ≤200 g/L 按照 GB/T23986-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游离甲醛 ≤50mg/kg GB/T 23993-2009 

乙二醇醚及其酯类的总量 mg/kg ≤100 按照 GB 24409-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 ≤100 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卤代烃 ≤90mg/kg 按照 GB 18583-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铅 ≤9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镉 ≤75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铬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汞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2.   集装箱涂料 HJ/T2537－2014 邻苯二甲酸酯类、乙二醇醚类添加剂 —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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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涂/面漆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VOC） ≤150 g/L 按照 GB/T23986-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游离甲醛 ≤50mg/kg GB/T 23993-2009 

乙二醇醚及其酯类的总量 mg/kg ≤100 按照 GB 24409-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 ≤100 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卤代烃 ≤90mg/kg 按照 GB 18583-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铅 ≤9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镉 ≤75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铬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汞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3.   道路涂标线涂料 HJ/T2537－2014 

邻苯二甲酸酯类、乙二醇醚类添加剂 — 现场检查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VOC） ≤150 g/L 按照 GB/T23986-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游离甲醛 ≤50mg/kg GB/T 23993-2009 

乙二醇醚及其酯类的总量 mg/kg ≤100 按照 GB 24409-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 ≤100 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卤代烃 ≤90mg/kg 按照 GB 18583-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铅 ≤9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镉 ≤75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铬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汞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4.   防腐涂料 HJ/T2537－2014 

邻苯二甲酸酯类、乙二醇醚类添加剂 — 现场检查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VOC） ≤80g/L 按照 GB/T23986-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游离甲醛 ≤50mg/kg GB/T 23993-2009 

乙二醇醚及其酯类的总量 mg/kg ≤100 按照 GB 24409-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 ≤100 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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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代烃 ≤90mg/kg 按照 GB 18583-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铅 ≤9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镉 ≤75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铬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汞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5.   
汽车涂料 

底漆 
HJ/T2537－2014 

邻苯二甲酸酯类、乙二醇醚类添加剂 — 现场检查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VOC） ≤75g/L 按照 GB/T23986-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游离甲醛 — GB/T 23993-2009 

乙二醇醚及其酯类的总量 mg/kg ≤100 按照 GB 24409-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 ≤100 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卤代烃 ≤90mg/kg 按照 GB 18583-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铅 ≤9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镉 ≤75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铬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汞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6.   
汽车涂料 

中漆 
HJ/T2537－2014 

邻苯二甲酸酯类、乙二醇醚类添加剂 — 现场检查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VOC） ≤100g/L 按照 GB/T23986-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游离甲醛 — GB/T 23993-2009 

乙二醇醚及其酯类的总量 mg/kg ≤100 按照 GB 24409-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 ≤100 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卤代烃 ≤90mg/kg 按照 GB 18583-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铅 ≤9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镉 ≤75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铬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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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汞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7.   
汽车涂料 

面漆 
HJ/T2537－2014 

邻苯二甲酸酯类、乙二醇醚类添加剂 — 现场检查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VOC） ≤150g/L 按照 GB/T23986-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游离甲醛 — GB/T 23993-2009 

乙二醇醚及其酯类的总量 mg/kg ≤100 按照 GB 24409-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 ≤100 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卤代烃 ≤90mg/kg 按照 GB 18583-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铅 ≤9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镉 ≤75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铬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汞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8.   
木器涂料 

清漆 
HJ/T2537－2014 

邻苯二甲酸酯类、乙二醇醚类添加剂 — 现场检查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VOC） ≤80 g/L 按照 GB/T23986-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游离甲醛 ≤50mg/kg GB/T 23993-2009 

乙二醇醚及其酯类的总量 mg/kg ≤100 按照 GB 24409-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 ≤100 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卤代烃 ≤90mg/kg 按照 GB 18583-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铅 ≤9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镉 ≤75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铬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汞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9.   
木器涂料 

色漆 
HJ/T2537－2014 

邻苯二甲酸酯类、乙二醇醚类添加剂 — 现场检查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VOC） ≤70 g/L 按照 GB/T23986-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游离甲醛 ≤50mg/kg GB/T 2399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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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醇醚及其酯类的总量 mg/kg ≤100 按照 GB 24409-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 ≤100 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卤代烃 ≤90mg/kg 按照 GB 18583-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铅 ≤9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镉 ≤75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铬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10.   
木器涂料 

腻子（粉状膏状） 
HJ/T2537－2014 

邻苯二甲酸酯类、乙二醇醚类添加剂 — 现场检查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VOC） ≤10 mg/kg 按照 GB/T23986-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游离甲醛 ≤50mg/kg GB/T 23993-2009 

乙二醇醚及其酯类的总量 mg/kg ≤100 按照 GB 24409-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 ≤100 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卤代烃 ≤90mg/kg 按照 GB 18583-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铅 ≤9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镉 ≤75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可溶性铬 ≤60mg/kg 按照 GB 18582-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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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QM23-2641-0112 

    水性涂料产品环保认证单元划分、认证依据及检测纲

要 

产品描述 

(按产品型号填写) 

 

产品规格型号：                        

一、关键原材料 

序号 原材料类别 原材料名称 规格 型号 制造商(全称) 

1 成膜物质     

2 颜料     

3 溶剂     

4 助剂     

 

二、样品描述（性能指标） 

指标名称 性能参数 指标名称 性能参数 

颜色  反射率  

主成分  渗透性  

涂层厚度  导热系数  

pH 值  防火等级  

涂刷面积  施工温度  

涂刷方式  包装规格  

 

三、提交材料 

产品铭牌（贴于背面） 

 

四、申请方声明 

本组织保证该型号产品与方圆产品认证公司最终确认的样品描述及受控部件和材料清单保持一致。产

品获证后，如果受控部件和材料需进行变更（增加、替代），本组织将立即向方圆产品认证公司申请，未经

方圆产品认证公司认可，不会擅自变更使用。以确保该型号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始终符合节能产品认证要

求。 

 

委托人： 

公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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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QM23-2641-0112 

    水性涂料产品环保认证单元划分、认证依据及检测纲

要 

产品描述 

一、产品信息 

1、产品认证单元： 

2、关键原材料 

序号 原材料类别 原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 甲醛控制指标 制造商(全称) 

1 成膜物质     

2 颜料     

3 填料     

4 助剂     

 

3、样品描述（性能指标） 

产品种类 □内墙 □外墙 □地坪 □防水 □防腐 □木器 □腻子 □其它 

颜色 □有色  □无色 

光泽 □亮光  □哑光  □不区分光泽 

 

三、提交材料 

产品铭牌（贴于背面） 

 

四、申请方声明 

本组织保证该型号产品与方圆产品认证公司最终确认的样品描述及受控部件和材料清单保持一致。产

品获证后，如果受控部件和材料需进行变更（增加、替代），本组织将立即向方圆产品认证公司申请，未经

方圆产品认证公司认可，不会擅自变更使用。以确保该型号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始终符合节能产品认证要

求。 

 

委托人： 

公章： 

日期： 


